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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藍白為核電廠延役修法之企圖 

嘴巴講核安 心中沒核安 
 

謝志誠（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會長）  

https://jcshieh.tw/?p=14173 

本來，我國的法律明定核子反應器的運轉執照有效期限為四十年（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6條），如果有計畫要在

期限屆滿後繼續運轉，就應該在執照有效期限屆滿前五年至十五年（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第16條），

提出運轉執照換照申請，並檢附主管機關規定的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審核。沒有依規定換發執照，就不可以繼續運轉。

反之，若沒有計畫要在期限屆滿後再繼續運轉，那就應該在有效期限屆滿的三年前提出除役計畫（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

法第23條第2項）。 

依循這些規定，而我國三座核電廠皆因無延役規劃，故都已依除役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2024年國會改選後，向來擁核的國民黨在成為國會最大黨之後，結合民眾黨掌握國會過半席次，便著手提案修正「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企圖為「核能電廠延役」解套，讓非核家園的實現再陷遙遙無期的等待。 

藍白立委為核電廠延役修法的企圖，能否得逞？我來逐案解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60019&flno=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60058&flno=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60019&flno=2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60019&flno=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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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連署人 修正內容 解讀 

修正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 

提案人：王鴻薇、黃健豪 

連署人：羅智強、鄭正鈐、謝龍介、李彥秀

張嘉郡、廖偉翔、丁學忠、魯明哲

羅廷瑋、游  顥、洪孟楷、陳菁徽

陳雪生、邱若華、張智倫、黃 仁

林思銘 

第二項「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最長為四

十年，期滿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

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換發執照。未依規定換

發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之「運轉執照之

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十年」移至第一項。其餘「

期滿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規

定之期限內申請換發執照。未依規定換發執

照者，不得繼續運轉。」刪除 

提案刪除「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

申請換發執照」，是以為可以突破現有必須在「

期限屆滿前五年至十五年提出運轉執照換照申

請」之規定？ 

惟，同條第 3 項：「運轉執照之核發及換發，準

用前條第一項規定；其申請應備文件、審核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而原攸關期限屆滿前五年至十五年提出延役申

請的「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

其法源是「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6 條第 3

項。主管機關可沿用既有「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

執照申請審核辦法」，經營者可以法律位階為由

拒絕配合乎？  

換言之，此一修法將「徒勞無功」！ 

又，查同法第 23 條第 2 項明定：「除役計畫，

經營者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預定永久停止運轉

之三年前提出。」即，期限屆滿之三年前，經由

者必須就申請延役或申請除役擇一辦理，若此

一修法效力可溯及已提除役計畫或開始除役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6005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6005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6005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60019&flno=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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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廠，則將因此製造除役與延役並

陳的亂象？ 

修正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 

提案人：邱鎮軍   

連署人：張智倫、林倩綺、鄭正鈐、陳雪生  

盧縣一、吳宗憲、黃健豪、鄭天財

Sra Kacaw、丁學忠、羅廷瑋  

呂玉玲、許宇甄、黃 仁、楊瓊瓔  

翁曉玲、葛如鈞、謝龍介、蘇清泉  

陳永康、牛煦庭、柯志恩  

 

第二項：「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最長為四

十年，期滿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

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換發執照。未依規定換

發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 

➔「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十年，

期滿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應事先提出申請，

經主管機關完成機組運轉安全評估後，始得

換發執照繼續運轉一定時間。未依規定換發

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 

「前項延長運轉之一定時間，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延長運轉期滿後，再度申請延長之方

式，申請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將「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換

發執照」修正為「經營者應事先提出申請」。企

圖突破原「期限屆滿前五年至十五年」規定，擺

明為核三廠一號機解套。故此一修法版本對於

運轉執照屆期之機組或已停轉運轉的機組將不

具效力。換言之，２０２５年５月１７日之後，

此一修法將「徒勞無功」！ 

修正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 

提案人：羅智強、游 顥             

連署人：林思銘、張嘉郡、陳雪生、邱鎮軍

牛煦庭、謝龍介、葛如鈞、羅明才

黃健豪、賴士葆、鄭天財、蘇清泉

王鴻薇、林沛祥、鄭正鈐、楊瓊瓔

翁曉玲、高金素梅、陳永康 

第二項「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最長為四

十年，期滿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

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換發執照。未依規定換

發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 

➔「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十年，

期滿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得依主管機關規

定申請換發執照，主管機關不得以屆期時限

刪除「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

換發執照」又規定「經營者得依主管機關規定申

請換發執照，主管機關不得以屆期時限拒絕換

發申請」、「未依規定換發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

」。 

意思是，主管機關規定如何申請換發執照，但經

營者可遵守也可不遵守，如果是經營者太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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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換發申請。未依規定換發執照者，不得繼

續運轉。」 

出申請，主管機關不可以期限即將屆滿為理由

拒絕接受經營者的申請。 

修正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 

提案人：蘇清泉、王鴻薇、廖偉翔、顏寬恒

、涂權吉、黃 仁、牛煦庭 

連署人：陳菁徽、盧縣一、陳雪生、李彥秀  

謝龍介、賴士葆、鄭天財、   

翁曉玲、楊瓊瓔、馬文君、林沛祥  

陳永康、邱鎮軍、萬美玲、羅廷瑋

林德福、林思銘、羅智強、 

高金素梅 

第二項「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最長為四

十年，期滿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

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換發執照。未依規定換

發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 

➔「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十年，

期滿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應申請換發執照。

未依規定換發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 

以為刪除「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

申請換發執照」就可以化解「必須在期限屆滿前

五年至十五年提出運轉執照換照申請」之規定

？其實，同條第 3 項明定：「運轉執照之核發及

換發，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其申請應備文件、

審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故主管機關亦可依此授權制定之申請

換發執照之期限規定，經營者可以法律位階為

由拒絕配合乎？換言之，此一修法將「徒勞

無功」！ 

又，查同法第 23 條第 2 項明定：「除役計畫，

經營者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預定永久停止運轉

之三年前提出。」即，期限屆滿之三年前，經由

者必須就申請延役或申請除役擇一辦理，若此

一修法效力可溯及已提除役計畫或開始除役之

核電廠，則將因此製造除役與延役並

陳的亂象？ 

提「核子反應器設施延役條例草案」 為確保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屆滿 後，仍 排除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第二項應於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60019&flno=23


 
 

5 

提案人：賴士葆、王鴻薇、牛煦庭、黃健豪   

連署人：林沛祥、林思銘、張智倫、陳菁徽

羅智強、徐巧芯、謝龍介、黃 仁

葛如鈞、羅明才、林德福、李彥秀

楊瓊瓔 

得經由運轉執照換發之規定，確認安 全無虞

後持續安全運轉，特制定之條例。 

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換發執照之限制。 

修正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 

提案人：翁曉玲、蘇清泉   

連署人：陳雪生、陳永康、陳超明、謝龍介

陳玉珍、羅智強、王育敏、林思銘

羅廷瑋、林倩綺、牛煦庭、涂權吉

鄭天財、張智倫、王鴻薇、馬文君   

 

第二項「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最長為四

十年，期滿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

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換發執照。未依規定換

發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 

➔「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十年，

期滿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應於執照有效期

間屆滿前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執照；未取得

換發執照前，不得繼續運轉，但經主管機關確

認核子反應設施安全無虞時，得繼續運轉。」 

「經營者於運轉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應經

主管機關確認核子反應器設施完整性及系統

功能符合法規標準，始得申請再運轉執照。」 

經營者應於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向主管機關申

請換發執照？是前多久？是回歸第３項「運轉

執照之核發及換發，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其申

請應備文件、審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授權主管機關定之？若

是，則此一修法將「徒勞無功」！ 

若不預留審核時間並予以明確規定，一旦執照

未能於有效期間屆滿前完成換發，必然衍生責

任歸屬的爭議。 

修正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黨團 

第二項「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最長為四

十年，期滿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

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換發執照。未依規定換

發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 

➔「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十年，

「應於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一個月至六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申請」？是否因此限縮主管機關審

查老舊核電廠延役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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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滿須繼續運轉者，應於執照有效期間屆滿

前一個月至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經主

管機關確認核子反應設施安全無虞時，得換

發執照。每次換照運轉有效期間以十年為限。

」 

「經營者於運轉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應經

主管機關確認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無虞，始

得再申請運轉執照。」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 2024 年 07 月 10

日排審國民黨立委王鴻薇、邱鎮軍、蘇清泉

、羅智強、翁曉玲等五個版本的「核子反應

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修正草案」，藍白立委

擬聯手為核電廠延役解套。 

外界預估若藍白多數決完成修法，等於翻

轉民進黨「非核家園」能源政策，但修正草

案是否能趕在休會前完成三讀，也就是趕

在核三廠 1 號機除役前完成立法有待觀察

。 

不過，最後教育文化委員會主席柯志恩表

示，決議修法擇期再審，最快下會期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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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王鴻薇、黃健豪等 19 人 邱鎮軍等 22 人 羅智強、游顥等 21 人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第六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完

成後，非經主管機關審核其終

期安全分析報告、興建期間之

檢查改善結果及系統功能試驗

合格，不得裝填核子燃料。裝填

核子燃料後，非經主管機關審

核其功率試驗合格，並發給運

轉執照，不得正式運轉。 

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

最長為四十年，期滿須繼續運轉

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規定之

期限內申請換發執照。未依規定

換發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 

運轉執照之核發及換發，準

用前條第一項規定；其申請應備

文件、審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第六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完

成後，非經主管機關審核其終期

安全分析報告、興建期間之檢查

改善結果及系統功能試驗合格，

不得裝填核子燃料。裝填核子燃

料後，非經主管機關審核其功率

試驗合格，並發給運轉執照，不

得正式運轉，運轉執照之有效期

間最長為四十年。 

運轉執照之核發及換發，準

用前條第一項規定；其申請應備

文件、審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第六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

完成後，非經主管機關審核其

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興建期間

之檢查改善結果及系統功能

試驗合格，不得裝填核子燃料

。裝填核子燃料後，非經主管

機關審核其功率試驗合格，並

發給運轉執照，不得正式運轉

。 

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

間最長為四十年，期滿須繼續

運轉者，經營者應事先提出申

請，經主管機關完成機組運轉

安全評估後，始得換發執照繼

續運轉一定時間。未依規定換

發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 

前項延長運轉之一定時

間，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延

長運轉期滿後，再度申請延長

之方式，申請比照前項規定辦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第六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完

成後，非經主管機關審核其終

期安全分析報告、興建期間之

檢查改善結果及系統功能試驗

合格，不得裝填核子燃料。裝填

核子燃料後，非經主管機關審

核其功率試驗合格，並發給運

轉執照，不得正式運轉。 

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

最長為四十年，期滿須繼續運

轉者，經營者得依主管機關規

定申請換發執照，主管機關不

得以屆期時限拒絕換發申請。

未依規定換發執照者，不得繼

續運轉。 

運轉執照之核發及換發，

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其申請

應備文件、審核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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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運轉執照之核發及換發，

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其申請

應備文件、審核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第二十三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

除役，經營者應檢附除役計畫，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核

合於下列規定，發給除役許可

後，始得為之： 

一、除役作業足以保障公眾之健

康安全。 

二、對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之影

響合於相關法令之規定。 

三、輻射防護作業及放射性物料

管理合於相關法令之規定。 

四、申請人之技術與管理能力及

財務基礎等足以勝任除役

之執行。 

前項之除役計畫，經營者應

藍白為核電延役修法：徒勞無功或霸王硬上弓？製造亂象？ 

 

目前，我國三座核電廠皆已依除役規定辦理除役相關事宜 

依照現行的法令，政府核發給三座核電廠的運轉執照有效期限都是四十年，如果有

規劃要在期限屆滿後繼續運轉，就應該在執照有效期限屆滿前五年至十五年，提出運轉

執照換照申請（也就是申請延役）。沒有依規定申請延役，就不可以繼續運轉。反之，若

沒有規劃要在期限屆滿後再繼續運轉，那就應該在有效期限屆滿的三年前提出除役計畫

。 

依循這些規定，我國三座核電廠皆因無延役規劃，故都已依除役規定辦理除役相關

事宜。 

修法，徒勞無功或霸王硬上弓？ 

2024年國會改選後，向來擁核的國民黨在成為國會最大黨之後，陸續以民進黨，能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6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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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核子反應器設施預定永久停

止運轉之三年前提出。 

核子反應器設施於運轉執

照有效期間內，因故不繼續運轉

時，經營者應於永久停止運轉後

三年內，提出除役計畫。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

役許可之申請應備文件、

審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源政策不當及台灣需要潔淨低碳電力為由，支持核電延役修法，並提案修正「核子反應

器設施管制法」，企圖藉由刪除其第六條第二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

換發執照」的規定，讓已逾申請延役期限的核電廠得以免受「五年至十五年」的限制，

這樣的伎倆可以得逞嗎？ 

其實，「經營者應該在執照有效期限屆滿前五年至十五年，提出運轉執照換照申請」

是「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第十六條所規定，而「核子反應器設施運

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是主管機關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6條第3項授權制定

。只要核安會堅持不附和修正「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那此番藍白聯

手為核電延役的修法將是徒勞無功。但值得擔心是，藍白是否又挾其過半的優勢，凌駕

核安會的專業，霸王硬上弓的要求核安會配合刪除「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

辦法」第十六條規定？ 

修法，製造亂象 

另，因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明定：「除役計畫，經營者應於核子

反應器設施預定永久停止運轉之三年前提出。」也就是說，期限屆滿的三年前，經營者

若無提出延役申請，就得備妥除役計畫申請除役。藍白立委於三座核電廠皆已依除役規

定辦理除役相關事宜的時刻聯手修法，簡直就是故意製造除役與延役並進的亂象？ 

，「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換發執照」的規定，是源自經營者及

主管機關皆需要時間辦理老舊核電廠延役的風險評估與審查，一味刪除或模糊化「經營

者應於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換發執照」，簡直就是無視於老舊核電廠延役最為重要

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

請審核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核子反應器設

施管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十六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

執照有效期間累積達四十年，

仍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應於

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五年至十

五年，填具核子反應器設施運

轉執照換照申請書，並檢附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6005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6005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6005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6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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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審核： 

一、整體性老化評估及老化管理

報告。 

二、時限老化分析報告。 

三、相關終期安全分析報告及運

轉技術規範之增修內容。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並發布

之事項。 

的核安問題。 

由於三座核電廠都有鄰近斷層帶的耐震能力問題以及核廢料堆積如山難以處置等問

題，台灣的核電廠是否具備延役的條件？還真需要好好討論。 

為拒絕藍白動輒聯手企圖復僻核電的野心，台灣環保聯盟以非核護家園為信念加入

大罷免救台灣的行列。 

 

 

 

 

 


